
 1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飞 行 标 准 司 

 

 

                                                 编    号：AC-63FS-2010-01 

       咨 询 通 告                         下发日期： 2010 年 5 月 6 日 

                                                 编制部门：FS 

                                                 批 准 人：蒋怀宇 

直升机飞行机械员执照训练和考试要求 
 

 
一、目的  

依据 CCAR-63 部第 5 条的要求，对完成该规则所要求的相应训练并符合所

申请等级要求的申请人，可在其飞行机械员执照上签注相应直升机型别等级。

本咨询通告明确了需要在飞行机械员执照上签注直升机型别等级的直升机型

号，以及对带直升机型别等级的飞行机械员执照申请人的知识、经历和技能要

求，执照训练教学人员资格要求以及执照办理程序。  

 

二、适用范围  

按照 CCAR-91 部和 CCAR-135 部实施运行，并需要进行带直升机型别等级的

飞行机械员执照训练的单位，应按照本咨询通告的要求制定相应的训练大纲，

并按局方要求提交申请书，同时还需提交课程训练大纲、航空器、训练所用设

施、设备的说明，教学人员资格及其清单。 

民航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在收到带直升机型别等级的飞行机械员

执照训练大纲的申请后，应指定主管监察员对大纲内容及其符合性进行审查。

监察员在审查合格后，在训练大纲有效页清单签字批准。申请人在得到局方的

批准后，方可依据大纲实施训练。 

 

三、需要配备飞行机械员的直升机型别等级清单  
制造厂家 航空器型号 执照上签注的型别等级代码 

俄罗斯米里设计局 MI-8T MI-8 

MI-26 MI-26 

MI-171 MI-171 

为及时更新航空器型别等级清单，飞行人员信息管理平台-咨询服务

（http://pilots.caac.gov.cn）上也将公布最新清单，该清单被视为与本咨询

通告具有同等效力。  

 



 2

四、知识要求 

带直升机型别等级的飞行机械员执照申请人应通过下列内容的笔试： 

1、航空法 

a) 与飞行机械员执照持有人有关的规章条例；与飞行机械员职责有关的民

用航空器运行规章条例； 

2、航空器一般知识 

b) 动力装置、燃气涡轮或活塞式发动机的基本原理；燃油、燃油系统（包

括燃油调节）的特性；润滑剂和润滑系统；加力燃烧室和喷射系统；发动机点

火起动系统的功能和工作； 

c) 航空器动力装置的工作原理、操纵程序和使用限度；大气条件对发动机性

能的影响； 

d) 机体、航空器操纵系统、结构、机轮装置、刹车和防滑装置、腐蚀和

疲劳寿命；结构损伤和缺陷的识别； 

e) 防冰和防雨系统； 

f) 增压和空调系统、氧气系统； 

g) 液压和气源系统； 

h) 基本电气理论、电气系统（交流和直流）、航空器布线系统、搭接和屏蔽； 

i) 仪表、罗盘、自动驾驶仪、无线电通信设备、无线电和雷达导航设备、

飞行管理系统、显示器和航空电子设备的工作原理； 

j) 相关航空器的限制； 

k) 防火、火警探测、火情控制和灭火系统； 

l) 有关航空器设备和系统的使用与可用性； 

3、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m) 装载和重量分布对航空器操纵、飞行特性及性能的影响；重量和平衡计算； 

n) 性能数据（包括巡航操纵程序）的使用与实际运用； 

4、人的行为能力 

o) 与飞行机械员有关的人的行为能力，包括威胁和差错管理的原则； 

5、操作程序 

p) 维修原理、适航性维修程序、故障报告、飞行前检查、加油和使用外

接电源的预防程序；安装的设备及客舱系统； 

q) 正常、不正常和应急程序； 

r) 载运货物和危险物品的操作程序； 

6、飞行原理 

s) 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 

7、无线电通话 

t) 通信程序和用语 

8、其他 

u) 导航基本原则；自主式导航系统的原理和操作； 

v) 气象学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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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历要求 

  带直升机型别等级的飞行机械员执照申请人应在前９０天内完成了本咨询

通告附件一所要求的地面训练和飞行训练课程的学习，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对军转民飞行机械员执照或持有国际民航公约缔约国颁发的飞行机械员执

照的申请人，先前获得的飞行机械员经历和航空知识可用于符合当前地面训练

和飞行训练课程，由培训单位根据对其进行理论和飞行考试评估情况，承认其

先期的经历和知识，报局方批准后可实施缩减的培训课程。 

 

六、技能要求 

申请人应演示作为直升机飞行机械员完成本咨询通告附件二所规定的各项

职责和程序的能力，其胜任程度与授予飞行机械员执照持有人的权利相适应，

并且能够： 

1、识别并且管理威胁和差错； 

2、在航空器的性能和限制范围内使用航空器系统； 

3、运用良好的判断力和技术； 

4、运用航空知识； 

5、作为机组整体的一部分履行所有职责，以确保圆满地完成任务； 

6、与其他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 

 

七、对实施飞行机械员执照直升机型别等级教学人员的资格要求 

只有在经局方批准训练课程中注明的持带有相应的直升机型别等级现行有

效执照且满足在该直升机型别上履行飞行机械员职责至少100小时经历要求的

飞行机械员才能在直升机、模拟机或飞行机械员训练装置上，提供本附件所要

求的飞行教学。 

 

八、执照办理程序 

1、申请人在完成经局方批准的带直升机型别等级的飞行机械员执照训练课

程的教学，并通过由局方授权人员实施的飞行机械员执照直升机型别等级实践

考试后，向民航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递交直升机飞行机械员执照申请

书（请从//pilots.caac.gov.cn下载最新版本的申请书），并附上理论考试成

绩单、实践考试工作单、结业证明等一式二份。 

2、民航地区管理局飞行标准职能部门负责对申请人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

符合本咨询通告要求的，签署意见，一份留存，一份递交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

部门。 

3、民航局飞行标准职能收到申请书后对申请材料进行复审。符合本咨询通

告要求的，颁发带直升机型别等级的飞行机械员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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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飞行机械员直升机型别等级训练课程要求 

一、飞行机械员训练课程要求 

（一）结构 

地面教学课程和飞行训练课程是相互独立的，对于每一类课程，在申请文件中都应有一份单

独的内容清单。每一型别等级的航空器都需要一份单独的课程大纲。 

（二）地面课程大纲 

1．局方对大纲各个科目的具体排列方式不作强制要求，只要满足本条所列出的科目内容以

及对每个科目的最低时间要求，任何排列方式都是可行的。每个综合性科目应拆分成各个具体

的项目。 

    2．如果运营人希望在地面训练教学计划中增加科目，诸如国际法、航空卫生学和其他未

作要求的附加科目，分配给这些附加科目的学时不得列入最低授课时数内。 

3．下列科目和授课时数是批准飞行机械员地面训练课程的最低计划授课要求。申请人取得

飞行机械员执照后，在新增航空器型别等级训练时，可以向局方提出减少训练时数的申请。局

方在对机型差异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后，可以同意减少训练时数。运营人根据运行规章

的有关要求制订飞行机械员型别等级训练提纲上报局方审批。 

科 目   授课时数 

与飞行机械员权利、限制和飞行运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30 

飞行原理和空气动力学 10 

航空器概论，按适用情况包括： 

规格  

构造特点 

飞行操纵装置 

液压系统  

气动系统  

电气系统  

防冰除冰系统 

空调和增压系统 

全静压系统  

仪表系统  

燃油和滑油系统 

应急设备 

90 

发动机概论，按适用情况包括： 

规格  

构造特点 

润滑 

点火 

汽化器和进气、增压与燃油控制系统 

附件 

螺旋桨 

仪表 

应急设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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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操作（地面和飞行），按适用情况包括： 

加注方法和程序 

航空器所有系统的操作 

所有发动机系统的操作 

装载和重心计算 

巡航控制（正常、远程、最大续航能力）  

功率和燃油计算 

有关发动机使用的气象学 

50 

应急操作，按适用情况包括： 

起落架、刹车、襟翼、减速板以及前缘缝翼装置 

增压与空调 

手提灭火瓶 

机身失火和烟雾控制 

电源失效 

发动机失火控制 

发动车停车和重新起动 

氧气 

80 

无线电通信 30 

飞行性能、计划和装载 60 

人为因素 15 

教学法 25 

总学时（不包括结业考试） 435 

 

除了飞行原理和空气动力学以及民用航空规章外，以上科目应与飞行机械学员计划进行飞

行训练的直升机型号相符。 

 

（三）飞行训练大纲 

1．飞行训练教学计划应包括在本通告正文第三条所列出的直升机上进行的至少10小时

的飞行教学。飞行考试所需的飞行时间不得作为要求的飞行教学时间的一部分。 

2．所有的飞行训练应在相同型号的直升机、飞行训练装置或模拟机上实施。 

3．根据所适用的直升机型号，飞行训练课程中应包括下列科目： 

                  科目 

（1）正常职责、正常程序和操作，按适用情况包括：  

直升机的飞行前准备 

发动机起动、功率检查、起飞前、着陆后和关车的程序 

功率控制 

温度控制 

发动机工作情况分析 

所有系统的操作 

燃油管理 

记录本填写 

增压和空调使用 

（2）飞行中故障的判断和处理，包括：  

发动机不正常工作情况分析  

所有系统不正常工作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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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措施 

（3）飞行中应急处理，按适用情况包括：  

发动机失火控制 

机身失火控制 

烟雾控制 

每个系统的电源或压力失效 

发动机超速 

应急放油 

发动机停车和重新起动 

氧气的使用 

（4）与其他飞行机组成员进行有效的交流 

4． 如果局方认为模拟机或飞行机械员训练装置在有关飞行机械员的任务和职责方面能精

确模拟所飞型号直升机的结构、功能和操纵特性，则可按1小时飞行时间对2 小时模拟机时间

或对3 小时飞行训练装置时间的比例，调整飞行训练时间，但要受下列限制： 

(1) 在直升机上的必需飞行教学时间不得少于5 小时，但本条第（2）款规定的情况除外。 

(2) 对于至少持有商用驾驶员执照和仪表等级的飞行机械学员，可更多地使用模拟机时

间或飞行模拟机与飞行机械员训练装置时间的组合，以代替最多全部10 小时在直升机上的必

需飞行教学时间。但是，用于代替飞行教学时间的飞行机械员训练装置时间不得多于15 小时。 

5．飞行机械员学员应在飞行机械员岗位上并操作各操纵装置，这样获得的飞行训练时

间、飞行模拟机时间或飞行机械员训练装置时间才能被认可为飞行训练时间。 

二、教学设备 

教学设备应包括满足局方要求的各种系统和程序训练装置，这些装置应与学员计划进行飞

行训练的直升机型号的系统操作相同。 

三、修订 

申请对课程大纲、设施或设备进行修订应遵循对课程的初始批准程序。运营人应对需修

订的内容和页面进行更换后再上报修订申请。 

四、地面课程的减免 

1．运营人可依据学员的类似的训练或经历状况，对其地面训练课程的部分内容进行减免，

学员的训练或经历状况应有书面材料予以证明。 

2．在对地面训练课程进行减免前，学员应通过运营人实施的检查，以确定是否给予减免。

运营人应将检查结果、决定减免的依据，以及减免时数进行综合评估，并将其作为学员记录

的一部分予以保存。 

五、记录和报告 

1．课程运营人应在学员毕业、考试失败、或中断课程学习后，保存学员的训练（包括各

个科目的飞行记录）、参加考试情况、成绩等记录至少2年。 

2．课程的运营人应在每年的1月31日前，向局方提交上一日历年的训练报告，报告包括

以下内容： 

（1）每个学生的姓名、入学时间和毕业日期； 

（2）每个学生的地面课程学习时间和成绩； 

（3）每个学生的飞行阶段、模拟机训练阶段或者飞行机械员训练装置阶段的训练时间和

考试成绩； 

（4）考试失败或中断课程学习的学生姓名，以及其课程成绩和退学原因。 

六、实践考试的资格要求 

飞行机械员直升机型别等级的申请人应在与其已完成飞行训练相同型别等级的直升机上圆满

地完成了飞行机械员地面课程的训练，才能满足参加实践考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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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飞行机械员直升机型别等级的实践考试要求 

 

一、考试 

1．申请人应通过规定科目的实践考试。考试由监察员或经局方授权的人员实施。 

2．实践考试由口试和飞行考试组成。申请人应圆满地完成每个项目，才能获得通过的成

绩。 

二、考试程序 

1．地面考试应在与申请人所申请的同一型别等级的直升机或模拟机上进行。 

2．每次只能考试一名申请人。考试期间申请人不得完成飞行机械员之外的职责。 

3．申请人应通过所有部分的考试，如果在一个部分中的某个科目考试失败，则该部分的

考试失败。申请人如仅在一个部分考试失败，可以只对该部分重新进行考试；如申请人有两

个以上的部分（含两个部分）考试失败，则需要重新进行全部考试。如申请人重新考试中在

某个部分的考试失败，即使该部分在首次考试已获通过，申请人仍需重新进行全部考试。  

三、口试 

要求申请人： 

1．能根据飞行机械员执照上申请的机型飞行手册图表查出各种直升机形态在各种气象、

机场条件下的起飞、着陆性能数据。 

2．能根据飞行机械员执照上申请的机型装载平衡手册，计算直升机重心位置和添加燃油。 

3．熟知直升机上紧急设备的位置和使用程序。 

4．熟知直升机一般维护知识和飞行机械员的职责。 

四、飞行考试 

按照飞行考试规定项目实施航线飞行检查考试。 

1. 申请人应演示以下能力: 

(a) 在最大允许的范围内操作直升机各系统; 

(b) 良好的判断能力和飞行素质; 

(c) 正确的运用航空知识的能力; 

(d) 对多人制机组配合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在机组成员失能情况下的分工和配合

（如适用） 

(e)与其他机组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交流. 

2. 考试内容： 

(a) 能按照飞行手册中检查单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直升机外部检查和座舱通电的内部

检查，掌握直升机技术状态，完成好飞行前准备。 

(b) 能按照飞行使用手册中规定程序，使用直升机设备，并熟知直升机、发动机各系统

的正常操作程序和备用程序。 

(c) 熟记考试所用直升机、发动机的使用限制数据。 

(d) 熟记考试所飞机型的紧急程序中的记忆项目。 

(e) 熟悉有关发动机使用与燃油消耗的计算。 

(f) 熟悉各飞行阶段上的机组配合程序，并能主动、密切配合。 

(g) 熟悉飞行记录本的填写程序，填写简洁、清楚。 

(h) 熟悉最低设备放行清单、外形缺件清单和直升机故障报告程序。 
 

 


